高雄縣永安鄉辦理獎學金獎勵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鄉為鼓勵學子勤學上進，促進本鄉學風、培養優良品德，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設立時成立審查委員會，由鄉長兼主任委員，代表會主席、本鄉轄內各級學校校長、鄉公所秘書、民政課長、財政課長、主計主任為委員、置幹事一人兼辦各項業務。
第三條 獎學金獎勵名額及金額如下：
一 國民小學每班選成績最優者二名，每學期每名獎勵新台幣一仟元。

二 國民中學每班選成績最優者二名，每學期每名獎勵新台幣一仟五佰元。（國中國小每班人數未超過二十五人者獎勵一名）

三 本鄉國小應屆畢業生，畢業名次列為各校應屆畢業生中前百分之二十五者，當年度就讀永安國中得以獎勵新台幣二仟元。（入國中後每學期總平均達九十分以上獎勵新台幣三仟元；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獎勵新台幣二仟元）。

四 高中、高職及專科一至三年級每學期獎勵十六名，公立學校十名（公立高中五名、公立高職五名）、私立學校六名（私立高中三名、私立高職三名），每名獎勵新台幣三仟元。

五 公、私立大專院校，每學期獎勵二十六名（公立十五名，私立十一名），每名獎勵新台幣五仟元。
六 就讀永安國中錄取公立高中（雄中、雄女、南一中、南女）每名獎勵新台幣一萬元，教師團隊一萬元（以九年級任課老師為準）；錄 取（南二中、家齊、附中、鳳中）每名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教師團隊參仟元（以九年級任課老師為準）。（若高中考試成績達上列二項成績標準，但就讀其他高中、職者，得視公所經費狀況給予同等獎勵或調整其補助額度。）錄取（國立屏東商業科技大學、文藻外語學院、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專科部，每名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本款由永安國中統一申請。
七 錄取國內公、私立大學每名獎勵新台幣三仟元。
八 錄取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大學研究所博士班，每名獎勵新台幣一萬元；錄取教育部認定之國內大學研究所碩士班者，每名獎勵新台幣六仟元。
九 第四款、第五款項之申請名額超過獎勵名額時，依成績排列名次擇優錄取。
十 第七款、第八款項申請者需為永安國中畢業且設籍在本鄉達六個月以上或非永安國中畢業但在本鄉設籍達三年以上者。
前項各款規定，於夜間部、進修部不適用之。

第四條 獎學金申請資格如下：

一 需在本鄉設籍居住滿六個月以上（以公告受理申請前一日止），惟教師團隊不受此限。
二 申請成績各組最低標準如下：

（一）公立高中成績七十五分以上、公立高職八十分以上、公立專科一至三年級比照公立高職。

（二）私立高中成績八十分以上、私立高職八十五分以上、私立專科一至三年級比照私立高職。

（三）大專院校學生成績八十分以上(含公、私立專科四、五年級、二、三專及大學學生成績)。
第五條 獎學金申請辦法如下：

一 國中國小由本鄉各國中小學校自行評審，提造名冊，統一申請。

二 高中職、專科及大學組，申請者需填寫申請書，繳付以下證件，依次排列，填寫不清或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一）申請書。

　（二）前學期成績單正本（影本需加蓋校戳）。

　（三）蓋有新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

　（四）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公告受理前一個月內有效）

第六條 獎學金申請期限如下：

一 錄取研究所、大學院校及永安國中畢業錄取高中、五專者，於放榜後，八月底前公告受理申請（錄取高中、五專部分由永安國中統一申請）

二 各學期獎學金於每年三月及九月底前公告受理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七條 各學期獎學金審查每學期收件完畢於四月及十一月擇期召開。

第八條 受獎學生應攜帶私章印領獎學金，如未能親自領取者，得由同戶內人口攜該戶戶籍謄本，經核對人員證明後，始可憑代領人私章代領。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各項獎學金經費係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未定事宜或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請鄉長核定之或召開審查會核定之。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